附件

城镇管理安全整治三年行动重点项目清单

	专题

项目
	重点项目任务
	完成

年限
	责任单位

	（一）推动城镇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1.加强对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执法中队、市政公司、自然资源局、水利工作站、交通办。

	
	2.提高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减少建成区内涝点。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执法中队、市政公司、自然资源局、水利工作站、交通办

	
	3.开展城镇公共设施安全专项体检，查找城镇公共设施安全隐患和突出短板。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执法中队、市政公司。

	
	4.按照《城镇桥梁养护技术规范》等规章制度要求，在三年期间内分批组织对城镇桥梁进行常规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工作。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交通办。

	
	5.开展城镇公共卫生安全专项体检，查找城镇建设在应对重大传染病问题方面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卫计办。

	
	6.加快建设城镇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对接国家、省、泉州平台，并做好与市级政务数据汇聚与共享应用平台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工作。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财政经济办公室。

	
	7.从源头治理、风险防控、监督管理、保障能力、应急管理等方面全面加强城镇安全各项工作。对照上级编制的防灾避难场所等技术标准，扩展避难疏散空间，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建立城镇安全平台体系，确保城镇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应急管理办公室。

	（二）推动城镇基础设施信息及监测预警管理平台建设
	8.组织实施一轮城镇地下基础设施全面摸底调查或补测修测，全面摸清地下管线、地下空间等基础设施情况，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边普查边整改隐患，完成地下管线数据建档。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自然资源局、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水头供电所。

	
	9.逐步完善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及城镇供水、排水、污水、燃气、通讯、电力、广电等管线及地下综合管廊、轨道交通相关数据，动态实时更新，实现一个系统统一管理。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自然资源局、交通办、水头供电所、水头供水公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联通公司、广电局。

	
	10.接入省级燃气行业信息化监管系统和供水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相关企业全部接入，实现在线监管。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燃气公司、市政公司。

	
	11.开展城镇道路塌陷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地下工程施工影响、供排水管网漏水等风险。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交通办、规划建设办公室、执法中队、市政公司、水头供水公司。

	           （三）加强城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安全和应急管理
	12.强力推进瓶装液化石油气实名制销售。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

	
	13.开展门站、加气站、储配站等燃气场站的安全现状评价。
	2021年完成80%，2022年100%完成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安办、执法中队、市政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

	
	14.推进餐饮集中区“瓶改管”和管道燃气扩大用户面工作。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

	
	15.在餐饮行业逐步推广、管道燃气民用户逐步使用燃气报警器和安全自闭阀等安全设备。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

	
	16.持续开展燃气管道占压隐患排查整治，建立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

	
	17.严厉打击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非法经营和违规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

	
	18.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行动，切实提升全市城镇污水集中收集率。
	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市政公司。

	
	19.提升污水管网系统化建设水平，“一厂一策”制定排水管网系统性建设改造实施方案，并按计划实施。
	2022年
	辖区所属村（社区）、市政公司、环保局。

	
	20.实施管网排查提速行动，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全面排查城区污水管网现状，对污水管网存在的病害、缺陷进行梳理。
	2022年
	辖区所属村（社区）、市政公司、环保局。

	
	21.开展供水行业规范化管理考核和供水企业安全运行评估以及供水水质抽检。
	每年
	辖区所属村（社区）、市政公司、水头供水公司。

	
	22.供水管网新建、改造50公里，其中2020年完成15公里。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社区）、市政公司、水头供水公司。

	
	23.建立健全渣土受纳场常态监测机制，强化执法联动，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动态监管巡查制度。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交通办、环保局。

	
	24.督促指导开展垃圾中转站、焚烧厂等垃圾处理设施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市政公司、环保局。

	
	25.指导开展排水防涝汛前检查，加强易涝点排查整治、排水管网清淤疏浚和排水设施巡查养护，督促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市政公司、水利工作站、水头供水公司。

	
	26.针对城镇低洼易涝点、城镇地下通道、人行地下通道、城镇立交桥下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建立自然灾害问题隐患清单，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明确整改期限、整改措施，及时对账销号。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市政公司、水利工作站。

	
	27.持续深入开展城镇公园绿地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城镇公园绿地内大型游乐设施安全专项整治，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运营安全。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市政公司。

	
	28.开展道路路灯亮化工作，以”单体出形象、整体出效果、节能又环保”为原则，全面消除城镇街道亮化“盲点”，做好线路检修、故障排除、附属设施维修更换等，确保路灯亮化率、完好率和维修及时率达到95%以上。
	2020年至2022年
	辖区所属村、居（社区）、市政公司。

	
	29.协调推进广告牌匾规划管理工作，推动广告牌匾设置逐年实现科学化、规范化。清理整治门头牌匾，取缔商铺门前或店面乱挂的各种广告，拆除道路、空地、高速高铁两侧各类违规设置的宣传广告。
	2020年至2022年
	责任单位：辖区所属村、居（社区）、执法中队、市政公司、交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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